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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按照 GB/T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T13869-2008《用电安全导则》。 

本标准与 GB/T138692008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范围删除了用电安全的管理要求，调整了标准适用范围； 

——删除规范性引用文件，将资料性引用文件列入参考文献； 

——术语和定义中，修改了电击(见 2.3，2008 年版的 3.3)、直接接触(见 2.4，2008 年版

的 3.4)、间接接触(见 2.5，2008 年版的 3.5)、保护接地(见 2.6，2008 年版的 3.6)，新增 0 类

设备(见 2.7) 

——修改用电产品设计要求(见第 3 章，2008 年版第 4 章、5.4)；—修改用电产品的使

用(见 5.2.1，2008 年版的 5.5、5.6)； 

——删除 2008 年版标准中对等电位联结、工作中性线、灯座、通信线路与电力线路的

要求(见 2008 年版的 6.10、6.12、6.17、6.18)； 

——新增用电产品重新使用前对检修和安全性能测试的要求(见第 6 章)；新增特殊环境

条件的一般原则(见第 7 章)； 

——删除对用电产品的管理要求(见 2008 年版的第 10 章)。 

本标准由全国电气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机械工业北京电工技术经济研究所、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北京 ABB 低压电器有

限公司、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昆山盛强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红、王林、王义、陆勤、王农、许利战、计自强。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3869—1992、GB/T13869—2008。 



 

 

 

 

引言 
 

 

 

本标准是安全用电的基础性和指导性标准。本标准规定了电气设备在设计、制造、安装、

使用和维修等阶段的用电安全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其目的是规范安全用电的行为并为人身

及财产提供安全保障。各类电气设备、电气装置及用电场所的安全要求和措施，应依据本标

准作出具体规定。 

本标准针对在用电过程中常见的电气事故的特征及原因，在相关条文中对用电安全要求

作了相应规定，从而防止或减少电击伤亡、电气火灾、电气设备和电气装置损坏等事故的发

生。 

鉴于各个行业的用电特征不尽相同，本标准的部分条文针对电气产品的正常使用和管理

提出了原则性的安全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应依据这些要求并结合相关行业的用电安全规程

(或规范)执行。 



 

 

用电安全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气设备在设计、制造、安装、使用和维修等全生命周期各阶段实现用电

安全的基本要求、在特殊场所和环境条件下用电安全的一般原则及对人员的具体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交流 1000V 及以下、直流 1500V 及以下的各类电气设备和电气

装置。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电气设备 electrica 

按功能和结构适用于电能应用的产品或部件。包括发电、输电、配电、贮存、测量、控

制、调节、转换监督、保护和消费电能的产品，还包括通信技术领域中的及由它们组合成的

电气设备、电气装置和电气器具。 

2.2  

电气装置 electrical installatio 

为实现特定目的且具有互相协调特性的电气设备的组合。 

[IEC60050-826：2004，定义 826-10-01] 

2.3 

    电击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电流通过人体或动物躯体而引起的生理效应。  

[GB/T4776-2017，定义 2.1.3] 

2.4 

直接接触 direct contact 

人或动物与带电部分的电接触。 

[GB/T4776-2017，定义 2.1.16] 

2.5 

    间接接触 indiract contact 

人或动物与故障情况下带电的外露可导电部分的电接触。  

[GB/T 4776-2017，定义 2.1.17]  

2.6 



 

 

保护接地 protective earthing 

为了电气安全，将系统、装置或设备的一点或多点接地。  

[GB/T4776-2017，定义 2.3.2.3] 

2.7 

0 类设备 class 0 equipment 

依靠基本绝缘进行防电击保护，即在易接近的导电部分(如果有的话)和设备固定布线中

的保护导体之间没有连接措施，在基本绝缘损坏的情况下便依赖于周围环境进行防护的设

备。 

[GB/T4776-2017，定义 2.3.3.1] 

2.8 

I 类设备 class I equipment 

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进行电击保护，而且还包括一个附加的安全措施，即把易电击的导电

部分连接到设备固定布线中的保护(接地)导体上，使易触及导电部分在基本绝缘失效时，也

不会成为带电部分的设备。 

[GB/T4776-2017，定义 2.3.3.2] 

3 用电产品的设计 

3.1 本质安全要求 

在下述情况下，用电产品对人身、财产和牲畜不产生伤害，包括但不限于： 

——在预期使用条件下； 

——在合理可预见的误使用下。 

3.2 安全防护措施 

对于本质安全不能满足的情况，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实现用电安全，采取防护的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 

——直接或间接与人员接触且会发生危险的区域残余风险区域； 

——风险评估后应进行安全防护的区域。 

3.3 使用信息 

在铭牌、警示、安全标志、说明书等提供用电产品的使用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生产信息； 

——预期使用条件； 

——安全安装、使用、维修等生命周期的各阶段信息 



 

 

——警示残余风险或潜在风险的信息。 

4 用电产品的制造 

用电产品的制造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用电产品应提供符合规定的铭牌或标志，以满足安装、使用和维护的要求。 

用电产品应提供给用户相关的信息资料。 

    用电产品如需要强制性认证的，应取得认证证书或标志。非强制性认证的产品应具备有

效的型式检验报告 

 

5 用电产品的安装与使用 

5.1  安装 

5.1.1  用电产品的安装 

用电产品的安装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用电产品应按照制造商要求的使用环境条件进行安装，如果不能满足制造商的环境要

求，应该采取附加的安装措施，例如，为用电产品提供防止外来电气、机械、化学和物理应

力的防护。 

一般条件下，用电产品的周围应留有足够的安全通道和工作空间，且不应堆放易燃、易

爆和腐蚀性物品。 

5.1.2 电气线路的安装 

电气线路应具有足够的绝缘强度、机械强度和导电能力，其安装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

规定。 

当系统接地的形式采用保护接地系统(T 系统)时，应在电路采用剩余电流保护器进行保

护，并且保护应具有选择性。 

保护接地线应采用焊接、压接、螺栓联结或其他可靠方法联结，严禁缠绕或挂钩。电缆

线中的绿/黄双色线在任何情况只能用作保护接地线。 

5.1.3 插头插座的安装 

插头插座的安装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插拔插头时，应保证电气设备和电气装置处于非工作状态，同时人体不得触及插头的导

电极，并避免对电源线施加外力。 

插头与插座应按规定正确接线，插座的保护接地极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单独与保护接地线

可靠连接不得在插头(座)内将保护接地极与工作中性线连接在一起。 



 

 

5.2 使用 

5.2.1 通用要求 

正确选用用电产品的规格型式、容量和保护方式(如过载保护等)，不得擅自更改用电产

品的结构原有配置的电气线路以及保护装置的整定值和保护元件的规格等。 

选择用电产品，应确认其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规定的环境要求和使用条件，并根据产品

使用说明书的描述，了解使用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及应采取的预防措施。用电产品检修后重新

使用前应再次确认。 

用电产品应该在规定的使用寿命期间内使用，超过使用寿命期限的应及时报废或更换，

必要时按照相关规定延长使用寿命。 

任何用电产品在运行过程中，应有必要的监控或监视措施；用电产品不允许超负荷运行。 

用电产品因停电或故障等情况而停止运行时，应及时切断电源。在查明原因、排除故障，

并确认已恢复正常后才能重新接通电源。 

正常运行时会产生飞溅火花或外壳表面温度较高的用电产品，使用时应远离可燃物质或

采取相应的密闭、隔离等措施，用完后及时切断电源。 

5.2.2 各类产品的特殊要求 

移动使用的用电产品，应采用完整的铜芯橡皮套软电缆或护套软线作为电源线，移动时，

应防止电源线拉断或损坏。 

固定使用的用电产品，应在断电状态移动，并防止任何降低其安全性能的损害。 

0 类设备只能在非导电场所中使用，在其他场所不应使用 0 类设备。 

I 类设备使用时，应先确认其金属外壳或构架已可靠接地，或已与插头插座内接地效果

良好的保护接地极可靠连接，同时应根据环境条件加装合适的电击保护装置。 

自备发电装置应有措施保证与供电电网隔离，并满足用电产品的正常使用要求，不得擅

自并入电网。露天(户外)使用的用电产品应采取适用标准的防雨、防雾和防尘等措施。 

6 用电产品的维修 

用电产品的维修应按照制造商提供的维修规定或定期维修要求进行。维修后需要检验的

要按规定进行检验方能投入使用。 

用电产品的测试及维修应根据情况采取全部停电、部分停电和不停电 3 种方式，并设置

安全警示标志及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并由专业人员进行，非专业人员不得从事电气设备和

电气装置的维修，但属于正常更换易损件情况除外；涉及公众安全的用电产品，其相应活动

应由具有相应资格的人员按规定进行。 



 

 

检修后的电气设备和电气装置，应证明其安全性能符合正常使用要求。不合格的用电产

品不得投使用，应及时予以报废，并在明显位置予以标识。用电产品拆除时，应对原来的电

源端作妥善处理，不应使任何可能带电的导电部分外露。 

长期放置不用的用电产品在重新使用前，应经过必要的检修和安全性能测试。 

7 特殊场所和特殊环境条件用电安全的一般原则 

7.1 特殊场所的一般原则 

在儿童活动场所，应考虑将插座安装在一定的高度，否则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在浴场(室)、燕汽房、游泳池等潮湿的公共场所，应有特殊的用电安全措施，保证在任

何情况下人体不触及用电产品的带电部分，并当用电产品发生漏电、过载、短路或人员触电

时能自动切断电源。 

医疗场所的电气装置可参照 GB/T16895.24—2005 的规定。 

在可燃、助燃、易燃(爆)物体的储存、生产、使用等场所或区域内使用的用电产品，其

阻燃或防爆等级要求应符合特殊场所的标准规定。 

7.2 特殊环境条件的一般原则 

我国地域广阔，应考虑电气设备及电气装置的特殊环境条件，包括热带、寒冷、高原、

工业腐蚀、矿山、船用等。 

在不同特殊环境条件下使用的各类产品，可按其产品特点和使用环境对其的影响，考虑

适用的环境参数和严酷等级，确定用电产品的防护类型。 

在特殊环境条件下使用的用电产品，可通过提高设计参数等措施确保：绝缘性能良好、

满足各种环境条件的特殊要求、保持正常运行等。此外，热带环境中的干热型、干热沙漠型

和其他特殊环境条件下户外使用的用电产品应满足一定的外壳防护等级，并能在高温、低温

或太阳辐射下正常工作。 

8 用电的电磁兼容性(EMC) 

在用电的整个区域内，无线电干扰特性允许值应在同一频率的基础上确定，使干扰抑制

保持在经济合理的水平，而且整个频段仍能达到足够的对无线电保护。 

电力系统电压的变化、谐波的抗扰性限值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规定用电系统在运行时的辐

射骚扰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规定。 

各种用电产品的抗扰性试验和发射试验可参照 GB4824-2013、GB4343.1-2009 或产品标

准规定的适用方法进行试验。 

9 对人员的要求 



 

 

电气作业人员应无妨碍其正常工作的生理缺陷及疾病，并应具备与其作业活动相适应的

用电安全电击救援等专业技术知识及实践经验。 

电气作业人员在进行电气作业前应熟悉作业环境，并根据作业的类型和性质采取相应的

防护措施进行电气作业时，所使用的电工个体防护用品应保证合格并与作业活动相适应。 

从事电气作业中的特种作业人员应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在取得相应特种作业操作资

格证书后，方可上岗。 

当非电气作业人员有需要从事接近带电用电产品的辅助性工作时，应先主动了解或由电

气作业人员介绍现场相关电气安全知识、注意事项或要求，由具有相应资格的人员带领和指

导下参与工作，并对其安全负责。 

 

 

      

 

      

 

      

 

      

 

 

      

 

 

       


